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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收購李寧有限公司股份之最新進展

茲提述非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公佈以及本

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之公佈（「第二份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根據

本公司與賣方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簽訂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建議收購李

寧有限公司股份（「收購事項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欲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收購事項之最新進

展。誠如第二份公佈所述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創業板上市委員會裁定

收購事項構成創業板（「創業板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創業板上市規則」）第19.06(6)條項下之

反收購。自此，本公司已就收購事項探討及研究多份替代建議，並向聯交所提交一份替

代建議以供考慮。本公司一直持續與聯交所進行討論。然而，本公司有見於近期市場及

經濟狀況之改變，經公平磋商後，諒解備忘錄各方已同意不再進行收購事項。儘管如

此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將繼續運用其資源尋求其他體育相關業務商機，以鞏固其於體

育價值鏈之據點。

承董事會命

非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李寧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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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：
李寧先生（主席）
吳志文先生（行政總裁）
陳寧先生

李春陽先生

李華倫先生

非執行董事：
李進先生

馬詠文先生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陳志宏先生

葉澍堃先生

吳守基先生

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，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

承擔全部責任。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，本公告所載資料

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，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，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，致使

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。

本公告將自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.hkgem.com之「最新公

司公告」一頁內，另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.vivachina.hk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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